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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汉大学优秀国际学生毕业生评选办法 

 

    为培养品学兼优、知华友华爱华的国际学生，鼓励国际学生认真

学习、积极参加各类活动，结合我校国际学生工作实际，特制订本办

法。 

    第一条 参评对象 

        在我校接受学历教育的应届国际学生毕业生。 

    第二条 评选条件 

（一）对华友好，自觉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及江汉大学校纪校规，

在校期间无违法、违纪行为； 

（二）学习勤奋努力，刻苦钻研，成绩优良； 

（三）通过新汉语水平考试（HSK）四级； 

（四）积极参加体育锻炼、社会实践、科技文化等活动； 

（五）在校期间综合素质测评名次居本年级前 20%。 

    第三条 评选比例、时间及奖励办法 

（一）评选比例：每年按应届毕业生总人数 10%的比例评选； 

（二）评比时间：每年 5 至 6 月； 

（三）奖励办法：授予“江汉大学优秀国际学生毕业生”称号并

颁发荣誉证书。 

    第四条 评选办法 

        符合下列条件者，给予相应的加分： 

（一）通过新汉语水平考试（HSK）五级计 2 分； 

（二）获得湖北省外国留学生奖学金计 4 分/次； 

（三）以第一作者且以江汉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在本专业中文

核心刊物或国外出版的英文学术刊物发表论文计 4 分/篇； 



 

 2 / 2 
 

（四）总分相同的情况下，依次优先考虑以下因素：获奖学金

和奖励次数、汉语水平考试（HSK）成绩、论文发表级别、在

校平均成绩。 

    第五条 评选程序 

（一）学生个人申请； 

（二）应届来华留学本科毕业班在班主任（辅导员）的指导下，

根据本办法，严格按比例依名次确定初评名单，由班主任（辅

导员）签字后，报学院分管领导； 

（三）学院对上报名单及材料进行审核，确定审核名单，在全

校公示 3 天无异议后提交学校审定发文。 

    第六条 有关问题说明 

（一）因特殊原因需返回生源国完成毕业实习后方能毕业的学

生，可在完成江汉大学理论课程学习的当年申请参评，荣誉证

书待学生获得毕业证书时一并发放； 

（二）对学校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国际学生毕业生，经学校审

核认定，可直接授予“江汉大学优秀国际学生毕业生”称号； 

（三）被评为“江汉大学优秀国际学生毕业生”者在离校前发生

违法违纪行为或未能顺利毕业的（含出现不及格课程、未完成

毕业论文、毕业设计或毕业实习等），学校将取消其“江汉大学

优秀国际学生毕业生”称号，并收回荣誉证书。 

     第七条 本办法自 2017 年 11 月 8 日起实施，由国际教育学院负

责解释。 
 


